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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
由 

建請鄉公所將草埔簡易自來水水塔遷移至對向水公共造產土地

上，俾利鄉民使用。 

理     

由 

草埔簡易自來水水塔原設置地點，所有權人因特殊事由，要求

將該水塔移至他處，致部落居民多日無水可用之窘境，為維護

居民使用水之權益，實有儘速遷移以正常供水之必要。 

辦   

法 

建請鄉公所派員瞭解並儘速辦理。 

查     

見 
審     

意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  

決 

照案通過 

 


